黄山市资产评估机构和分支机构备案流程图



备案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                  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办机构：  黄山市财政局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科
服务电话：  0559-2355296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监督电话：  0559-2355298

资产评估机构（含分支机构）提出备案申请








窗口受理岗








发布备案公告








分管局领导审批








资产评估机构（含分支机构）按要求在5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








资产科审核岗审核








资产科经办岗审核








向社会公开





报省财政厅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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